
附件4：

关于开展2016年度教师（实验）高级及其他系列职称

对外申报、评议推荐的日程安排

1、6月27-6月28日，符合条件人员向所在院部提交书面申请，填写《2016年职称对外申报申报登记表》。

2、6月29日-6月30日，申报者提交相关证书和材料，经各院部资格审查合格后，公示名单。

3、7月1日—7月12日，院部组织评议小组进行初审、评议，评议通过者在院部内进行公示。

4、7月13—7月15日，公示无异议后，院部到学校职改办领取《评审表》（一式两份）组织填写。

5、7月16日—8月23日，申报人员整理完善职称申报材料并装订成册。
6、8月24日—8月26日，各部门联络员将装订成册的申报材料、综合一览表、评审表、材料原件规范整理后，报送学校职改办。

7、8月29日—8月30日，学校职改办会同教务处、科研处、学生处等部门对申报材料真实性、有效性进行复核。

8、8月31日—9月9日，学校职改办整理、汇总材料，提交学校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进行评议推荐。

9、9月10日—9月16日，对通过评议推荐人员进行公示。

10、9月17日—9月20日，公示无异议者，通过网上申报系统平台录入信息。

11、9月21日—9月28日，学校职改办在网上进行审核并推送，整理纸质申报材料，组织外报。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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